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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项目名称/项
目编号

23-11-19浙江龙德环保热电有限公司节能技改集中供压缩空气工
程项目安全预评价

项目简介
（含图片）

浙江龙德环保热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龙德环保热电”）位于绍兴

市柯桥区滨海工业区三期区块东七路，成立于 2012 年 10 月 26 日，法定

代表人王伟峰，注册资本壹亿叁仟万元整，经营范围：污泥焚烧发电技术

的咨询、服务及污泥焚烧设备的研发、生产和销售；废水和污泥处理；废

水和污泥处理的技术咨询服务；供热；热能发电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随着越城区印染企业向马鞍街道集聚以及柯桥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

引资工作的推进，集聚至滨海工业区三期区块的多家印染企业已陆续投

产。为满足工业区内企业不断增长的压缩空气使用需求，浙江龙德环保热

电有限公司拟投资 7215.24 万元，在厂区新增一套 1×500Nm3/min 汽动离

心式空气压缩机组+1×400Nm3/min 电动离心式空气压缩机组（配置相应

的压缩空气前处理及后处理设备）压缩空气集中供气系统。项目实施后，

可年生产 35280 万 Nm3压缩空气，其中自用气 14280 万 Nm3，向周围企业

年供气 21000 万 Nm3。本项目为改建项目，企业于 2022 年 08 月 19 日取

得了浙江省工业企业“零土地”技术改造项目备案通知书（项目代码：

2208-330603-99-02-663686）；并取得柯桥区绍兴柯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

理规划许可（绍柯审批开备案[2022]190 号）。厂区总平面布置及厂外压

缩空气管线布置图由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[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（可承

接各行业、各等级的建设工程设计业务），证书编号：A13300003]进行设

计。

本项目使用离心式空气压缩机对空气进行压缩后管道输送至各使用

点，不涉及危险化学品。根据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591 号，第 645 号修订）、《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》（国

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7 号，总局令第 89 号修订）、《国民经济

行业分类》GB/T 4754-2017（2019 修订版），浙江龙德环保热电有限公司

属于热力生产和供应（4430）行业，所属电力行业未列入《危险化学品安

全使用许可适用行业目录》（2013 年版），且不涉及危险化学品，因此不

需要领取危险化学品使用许可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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